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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商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事件申請居家辦公指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行名稱  說明 

證券商因應嚴重特殊傳

染病申請居家辦公指引 

證券商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COVID-19)事件申

請居家辦公指引 

考量於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期間，本居家辦公

指引已達成階段性任

務，實施成效良好，故

為因應未來其他嚴重特

殊傳染病之發生，不再

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為限，爰修正本指引名

稱，並併同調整內容。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壹、 證券商啟動居家辦

公之條件 

本指引所稱嚴重特殊傳染

病，係依據衛生福利部疾

病管制署所稱法定傳染病

（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或經行政院認定須緊

急啟動防疫及處置措施之

特殊傳染病。 

 

 

 

 

 

證券商除下列情形外，應

優先啟動另覓營業處所辦

壹、證券商啟動居家辦公

之條件 

 

 

 

 

 

 

 

 

 

 

證券商除遇有下列情形

外，應優先啟動另覓營業

一、第一項為新增。係

為訂定本指引嚴重

特殊傳染病時適用

範圍之說明。依衛

生福利部定義，法

定傳染病共五類，

考量傳染病之變化

難料 (如新興傳染

病)，為涵括突發嚴

重傳染病情形，爰

將指引適用範圍定

義為法定傳染病或

經行政院認定須啟

動防疫及處置措施

之特殊傳染病。 

二、依本指引適用範圍

定義，增加第二項

第一款「行政院發

布重大疫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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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含異地備援營業處

所）： 

一、配合行政院（衛生福

利部）發布重大疫情事件

(例如社區感染)。 

二、營業處所員工有發生

確診病例。 

三、營業處所有主要承辦

業務者及代理人須居家隔

離、居家檢疫、自主健康

管理或其他主管機關所為

之防疫及處置措施。 

處所辦公（含異地備援營

業處所）： 

一、 配合中央流行疫情

指揮中心發布重大

疫情事件(例如社區

感染)。 

二、 營業處所員工有發

生確診病例。 

三、 營業處所有主要承

辦業務者及代理人

須居家隔離、居家檢

疫或自主健康管理。

及第三款「其他主

管機關所為之防疫

及處置措施」等得

啟動居家辦公之條

件。 

三、餘文字調整。 

貳、證券商申請居家辦公

之申請流程及申請書件 

一、證券商申請流程 

(一)證券商首次申請屬受

託買賣作業及交易作

業、自行買賣作業及

交易作業、結算及申

報作業等居家辦公，

應向本公司提出申請

以專案方式轉報主管

機關核准。惟為縮短

申請程序，證券商可

備妥相關書件向本公

司申請預先審查，若

遇緊急情況發生時

(例如封城、員工確

診)，致無法循正常程

序函報申請，則可採

特殊個案方式(例如

以電子郵件)向本公

司通報，事後再補具

相關書件送本公司備

查。 

貳、證券商申請居家辦公

之申請流程及申請書件 

一、 證券商申請流程 

(一)證券商申請居家辦

公屬受託買賣作業

及交易作業、自行

買賣作業及交易作

業、結算及申報作

業等業務，應依本

公司「證券商因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COVID-19)事件

相關措施」一、(五)

辦理，向本公司申

請以專案方式轉報

主管機關核准，惟

為縮短申請程序，

證券商可備妥相關

書件向本公司申請

預先審查，若遇緊

急情況發生時(例

如封城、員工確診

病例等)，致無法循

一、 簡化第一項申請

流程說明，將原條

文（一）調整為

（一）、（二）列

示，刪除原條文

「一、(一)…應依

本公司『證券商因

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

(COVID-19)事件

相關措施』一、

(五)辦理」之文

字。 

二、 為使申請流程臻

於明確，調整第一

項第一款，證券商

首次申請由本公

司轉報主管機關

核准；調整同項第

二款證券商申請

延展、延展期滿須

再實施居家辦公

之申請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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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證券商申請居家辦公

期間不得超過三個

月，但有正當理由，

於期限屆滿前可向本

公司申請核備延展三

個月。倘延展期滿經

評估仍有必要實施居

家辦公，可依前述

（一）之流程向本公

司提出申請。 

 

 

 

 

 

 

 

 

二、申請書件 

證券商申請居家辦公，應

事先提具應變計畫及案件

檢查表(附件)，向本公司

專案申請，前述應變計畫

應包含下列事項： 

(一) 使用期間:申請居家

辦公期間。 

 

 

 

 

正常程序函報申

請，則可採特殊個

案方式(例如以電

子郵件)向本公司

通報，事後再補具

相關書件送本公司

備查。 

(二)證券商申請居家辦

公，如非屬受託買

賣作業及交易作

業、自行買賣作業

及交易作業、結算

及申報作業等業

務，應檢具相關申

報書件(包括居家

辦公期間、人員配

置、業務項目及管

控措施)，於居家辦

公前或居家辦公之

日起 3 日內向本公

司申報備查。  

二、申請書件 

證券商申請居家辦公，應

事先提具應變計畫及案件

檢查表(附件)，向本公司

專案申請，前述應變計畫

應包含下列事項： 

(一) 使用期間:申請居家

辦公之使用期間不

得超過三個月，但有

正當理由，得於期限

屆滿前向本公司申

請以專案方式轉報

主管機關核准延展

三個月，若遇緊急情

況發生時，致無法循

正 常 程 序 函 報 申

三、 本指引規範調整

為受託買賣作業

等核心業務居家

辦公，刪除原條文

「一、證券商申請

流程（二）」有關

非屬受託買賣作

業等非核心業務

居家辦公規定。 

四、 有關申請延展及

緊急申請程序業

規範於第一項第

二款，爰調整原條

文「二、申請書件

（一）」之文字。

五、 證券商如擬新增

居 家 辦 公 之 業

務，該項業務首次

仍應依「貳、一證

券商申請居家辦

公」之申請流程辦

理，爰調整原條文

「二、申請書件

（三）」之文字。

六、 餘文字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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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員配置: 人員配置

相關資料，且須指定

高階經理人為聯繫窗

口。 

(三)業務項目:居家辦公

之業務範疇僅限申請

辦理部分（例如:交

易、結算）。如僅申

請居家辦理交易業

務，則未申請之結算

業務僅能在營業處所

執行，如為新增之業

務範疇，首次仍應依

「貳、一」之申請流

程辦理。 

 

 

 

 

(四)~(十)略 

(十一)執行風險評估：申

請居家辦公期間連續

達 1 年以上者，應檢

視應變計畫內容是否

符合現況及定期（每

年至少 1 次）評估實

施長期居家辦公可能

產生新風險（風險評

估應包含資訊安全風

險、法律風險、作業

風險、個資風險及金

請，則可採特殊個案

方 式 向 本 公 司 通

報，事後再補具相關

書件送本公司備查。

(二) 人員配置:人員配置

相關資料，且須指定

高階經理人為與本公

司聯繫之窗口。 

(三)業務項目:居家辦公

之業務範疇僅限申請

辦理部分（例如:交

易、結算）。如僅申

請居家辦理交易業

務，則未申請之結算

業務僅能在營業處所

執行，如需異動仍應

向本公司申請以專案

方式轉報主管機關核

准，若遇緊急情況發

生時，致無法循正常

程序函報申請，則可

採特殊個案方式向本

公司通報，事後再補

具相關書件送本公司

備查。 

(四)~(十)略 

(十一)執行風險評估：申

請居家辦公之使用期

間連續達 1 年以上

者，應檢視應變計畫

內容是否符合現況及

定期（每年至少 1次）

評估實施長期居家辦

公可能產生新風險

（風險評估應包含資

訊安全風險、法律風

險、作業風險、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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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犯罪風險等）。 

(十二)略 

風險及金融犯罪風險

等）。 

(十二)略 

參、證券商居家辦公之配

套管控措施 

一~二略 

三、結算及申報作業 

(一)證券商應依本公司

營業細則及相關規

定完成結算交割作

業，各項結算作業

及依法規所需申報

事項皆應完成，原

則上應於營業處所

（含異地備援營業

處所）處理，或轉

由居家辦公協助處

理。 

(二)委託人履行交割款

項作業、信用交易

之非交易作業部分

(例如追繳、現償、

還券)及借券、撥券

作業，原則上應於

營業處所（含異地

備援營業處所）處

理，或轉由居家辦

公協助處理。 

 

 

 

 

參、證券商居家辦公之配

套管控措施 

一~二略 

三、結算及申報作業 

(一)證券商應依本公司

營業細則及相關規

定完成結算交割作

業，各項結算作業

及依法規所需申報

事項皆應完成，原

則上應於營業處所

（含異地備援營業

處所）處理，或轉

由居家辦公協助處

理。 

(二)委託人履行交割款

項作業、信用交易

之非交易作業部分

(例如追繳、現償、

還券)及借券、撥券

作業，原則上應於

營業處所（含異地

備援營業處所）處

理，或轉由居家辦

公協助處理。 

(三)申請者如原未申請

居家執行結算業

務，則結算交割業務

僅能於原營業處所

執行，如申請後因原

營業處所被隔離須

轉由居家辦公者處

有關居家辦公業務之範

疇僅限申請部分，如有

新增居家辦公業務，相

關申請規定，業規範於

「二、申請書件(三)業務

項目」，爰刪除「三、(三)」
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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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略) 

理結算交割業務

者，仍應向本公司申

請以專案方式轉報

主管機關核准，若遇

緊急情況發生時，致

無法循正常程序函

報申請，則可採特殊

個案方式向本公司

通報，事後再補具相

關書件送本公司備

查。 

(以下略) 

 


